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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市伊州区烟墩产业集聚区“10·21”一般车
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 10月 21日 8时 40分许，哈密市伊州区烟墩产业集

聚区哈密金聚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未投运）租赁破碎车间北侧

的水泥场地，发生一起车辆伤害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 108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

经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副区长任组长，区应急管

理局、区公安局、哈密高新区管委会、区人社局、区总工会等单

位派员组成的“10·21”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

起事故进行调查，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

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询问当事人、综

合分析等调查取证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

接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

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

的突出问题，制定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哈密市伊州区烟墩产业集聚区“10·21”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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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1.承租单位：哈密市伊州区泽丰商贸部，法定代表人张珉，

成立日期 2022年 6月 1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0502MA

BPPYJE4J，企业类型：个体工商户，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市伊

州区青年北路 55-56号，经营范围：煤炭及制品销售；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用农产品

批发；矿山机械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等。

2.承租单位：刘红洋，个体，男，山东省莒县刘官庄镇人。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场地出租单位：哈密金聚矿业有限公司（原名哈密市腾源盛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年 11月更名）成立于 2005年 9月

27日，法定代表人胡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1778988

0568，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注册地址：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哈密工业园区骆驼圈子加工

区，经营范围：铁矿开采，矿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0年取得哈密市雅满苏东南河铁矿采矿权，矿山自 2019

年 10月停产，公司在骆驼圈子有色工业园区建有铁选矿厂一座。

选矿厂情况：选矿厂位于哈密市烟墩产业集聚区，于 2013

年开始改造建设，设计开采能力 60万吨/年，选矿厂区土地、环

保等手续齐全，自 2016年底因市场原因一直处于停建状态。

（三）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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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1 日，哈密金聚矿业有限公司与哈密市伊州区

泽丰商贸部（经营者张珉）签订《选厂场地租赁合同》，将骆驼

圈子选厂破碎车间北侧的水泥地租赁用于堆放矿石（石英石）使

用。经核查，合同中未约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2024 年 8 月

15日，哈密市伊州区泽丰商贸部与个人刘红洋签订《仓储协议》，

将部分场地出租给个人刘红洋堆放矿石（石英石）。双方约定，

张珉负责过磅、装车，刘红洋负责挑选工人、钩机破碎。经核查，

协议中未约定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

（四）事故车辆、驾驶员情况

1.事故车辆情况。事故车辆为装载机，设备品牌：雷沃，功

率 162KW，机身颜色：黄/灰，外廓尺寸：长×宽×高：7.95m×2.98m

×3.42m，总质量 16810kg，出厂日期 2017年 8月 18日，大型工

程机械设备登记编号：新 22工 03472。

2.驾驶员情况。严学云，男，51岁，汉族，甘肃省天祝藏族

自治县人。无驾驶证件，无大型机械操作证件。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10 月 21 日 8 时许，严学云驾驶装载机进行铺石料

作业，铲装了一斗石料后开始倒车准备铺石料，在倒车的过程中

右前轮突然抬起，严学云以为压到了石头，探头向外看去，看到

右前轮前面躺了一个人，随即停车下车查看，看到董永梅躺在地

上，确认其有反应，随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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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救援情况

严学云于 8时 51分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驾驶皮卡车将伤

者董永梅送往哈密市区，于 9时 50分许在红星四场高速公路附

近与 120 救护车相遇，经随车医护人员确认董永梅已无生命体

征，10时 01分，严学云拨打 110报警电话。

（三）事故报告情况

10时 30分，110指挥中心向伊州区应急管理局通报事故情

况，随即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分别向伊州区委、区政府和哈密市应

急管理局书面报送事故快报。

（四）善后情况

2024 年 10 月 31 日，泽丰商贸部及刘红洋与董永梅家属签

订了《赔偿协议书》，该起事故善后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

（五）应急救援评估

从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总体情况看，事故单位现场人员响

应迅速，能够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企业能

够积极做好善后安抚工作，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区政府和相关

部门立即开展了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工作。从本起事故应急救援

处置总体情况看，事故信息上报及时，应急响应迅速，现场处置

科学，善后工作妥善处理。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情况

董永梅，女，汉族，56 岁，户籍地址：甘肃省西和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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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系刘红洋雇佣分拣工人。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08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装载机驾驶员严学云倒车前未对车辆周边环境进行安全

确认，倒车碾轧了正在行走的分拣工人董永梅。

2.董永梅安全意识淡薄，随意在施工作业区域内行走。

（二）间接原因

1.张珉，哈密市伊州区泽丰商贸部经营者。未对从业人员进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雇用未取得驾驶证件、大型机械操作证

件驾驶员严学云驾驶操作装载机。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2.刘红洋，未对雇用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哈密市伊州区烟墩产业集聚区“10·21”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有关部门履职情况

（一）哈密高新区管委会

哈密高新区管委会于 2024年 3月 5日、6月 22日、9月 12

日对哈密市金聚矿业有限公司生产情况、场地租赁等情况开展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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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安全生产检查，填写《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记录表》3份，提

出企业在停产期间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各项安

全生产工作等 12条要求，哈密高新区管委会已依法履行了辖区

监管职责。

（二）乌拉台乡

乌拉台乡于 2024年 6月 28日、7月 15日、7月 29日、10

月 8 日对哈密市金聚矿业有限公司及哈密市伊州区泽丰商贸部

厂区运行情况、安全生产情况、场地租赁等情况开展安全生产检

查，填写《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单》4份，提出 4条问题隐患，并

要求企业立即整改，乌拉台乡已依法履行了属地监管职责。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严学云，装载机驾驶员，无驾驶证件，无大型机械操作证件，

不具备大型机械驾驶操作资格。在倒车前未对周边环境进行充分

观察，未排除周边人员，碾压正在行走的分拣工人董永梅，致其

受伤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

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八条第（一）项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

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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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红洋，未对雇用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

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对事故

发生负有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2]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三条[3]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

项[4]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刘红洋予以行政处罚。

2.张珉，哈密市伊州区泽丰商贸部经营者，未对从业人员进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雇用无驾驶证件，无大型机械操作证件

装载机驾驶员；未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

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张珉予以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哈密金聚矿业有限公司，将选厂部分场地出租给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哈密市伊州区泽丰商贸部，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

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

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

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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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5]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6]的规定，参照《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

51.5.1[7]的基准，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哈密金聚矿业有限公司

予以行政处罚，对主要负责人刘华予以行政处罚，并向其上级公

司通报事故情况。

七、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生

产安全事故的发生，针对该起事故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哈密市伊州区泽丰商贸部。一是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二

是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要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

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措施，作业前必须进

行严格审批和安全告知，确保作业人员熟悉安全风险和易发生事

故的隐患常识，掌握安全知识、作业规范和应急措施；三是要强

化作业过程安全管控，完善监控监测设备设施，开展全过程监护，

杜绝事故的发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

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

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 51.5.1：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

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对单位并处罚款 2倍以上 3倍以下、对责任人处罚款 1.6 万元以上 1.8 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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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密金聚矿业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

强化公司出租管理。一是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安

全生产法定职责，将厂区场所出租时，要严格审查承租单位或个

人的安全生产条件及相应资质，并监督检查承租单位的安全管理

工作，确保承租单位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二是要对承租单位

履行统一协调、管理，安全检查职责，加强厂区安全监管。同时

督促承租单位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三是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考核机制，加强对出租

场所的安全管理，将承租单位作业情况纳入单位安全生产统一管

理，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

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定期对出租场所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检查。

（三）哈密高新区管委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的检查和隐患排查工

作。特别要排查大型机械设备手续情况，大型机械设备操作人员

持证情况。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对于要传达到生产经营单

位的各类安全生产相关文件，要及时、准确、切实传达给各生产

经营单位，同时要将本次事故教训向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通

报，做好警示和预防工作。

（四）乌拉台乡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

加强属地企业的安全管理，将日常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做细做实。

特别要排查大型机械设备手续情况，大型机械设备操作人员持证

情况。督促企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督促属地

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安全生产风险辨识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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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治理工作，增强风险辨识的能力和防范意识，有效防止和减

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10·21”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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